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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立法會馬耀鋒議員書面質詢的答覆

遵照行政長官的指示，經徵詢社會保障基金的意見，本

人對立法會 2025 年 4 月 17 日第 355/E304/VII/GPAL/2025 號

公函轉來馬耀鋒議員於 2025 年 4 月 11 日提出，行政長官辦

公室於 2025 年 4 月 22 日收到的書面質詢，回覆如下：

殘疾金為社會保障制度的其中一項長期給付，旨在為澳

門居民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。自 2022 年落實的 “社會保障制

度給付恆常調整機制＂，主要是參考綜合消費物價指數、社

會保障基金的整體收入，以及人均預期壽命變化等因素，科

學地評估養老金的調整空間。而殘疾金及其他社保給付也會

參考相若比例一併作出調整。特區政府 2025 年度施政報告

已建議將養老金和殘疾金按相同比率調升至每月 3,900 澳門

元。至於優化 “社會保障制度給付恆常調整機制＂、引入 “長
者消費物價指數 ”，以及推動養老金基數與最低維生指數掛

鈎等意見，社會保障基金將一併於下半年委託學術機構展開

可行性研究。

在殘疾評估登記證方面，現行《殘疾分類分級的評估、

登記及發證制度》（下稱：殘評制度）進行的評估屬定性評

估，目的在於評定受評人是否殘疾，以及所屬的類別和級別，

有關評估並不包括對受評人的經濟狀況或工作能力等作出

評定。現時，特區政府提供的免費衛生護理服務、《聘用殘

疾人士的稅務優惠》和《殘疾人士車資優惠計劃》，受惠對

象均取決於是否持有殘疾評估登記證。然而，基於殘評制度

與其他涉及殘疾人士的保障、服務、優惠或福利所需符合的

標準不盡相同，不能簡單以擴大殘疾評估登記證的適用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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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替。

殘評制度自 2011 年生效後，社會工作局持續聽取不同

持份者的意見，透過修訂《殘疾分類分級評估的工具及方

法》，讓現行殘疾分類分級標準與國際接軌。基此，現階段

暫無修訂相關評估標準的計劃。在服務電子化方面，殘疾評

估登記證的持證人可於“澳門公共服務一戶通”流動應用

程式透過電子卡證享有與實體卡證的相同優惠或便利。2025
年，社會工作局計劃於“一戶通”內增設殘疾津貼申請，進

一步便利有需要的人士。

最後，特區政府感謝馬耀鋒議員對有關事宜的關心和建

議。

社會工作局局長

韓衛


		2025-05-02T17:52:40+0800
	Wai HON




